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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11 号 

 

 

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年 1 月 28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

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如考虑配套融资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青岛

海立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立控股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天

晨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晨投资”）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国移动”）、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联商务”）、 

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升优势”）及其一致

行动人皮荃分别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3.36%、3.84%、6.64%、19.93%

的股份，即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

例差异为 3.43%；如不考虑配套融资，则海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天

晨投资、中国移动、银联商务、博升优势及其一致行动人皮荃分别合

计持有上市公司 30.27%、4.97%、8.60%、25.83%的股份，即本次交

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为 4.44%。

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保证控制权稳定的相

关措施，说明中国移动、银联商务和博升优势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

关系，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将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，请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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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联动优势”）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 1-8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

10.34 亿元、7.51 亿元、3.89 亿元，净利润分别为 4.11 亿元、1.94 亿

元和 0.68 亿元。本次交易对方博升优势承诺，联动优势 2016 年度、

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.21 亿元、2.64 亿元、3.22

亿元，累计不低于 8.06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结合联动优势主要业务和行业竞争情况，补充披露联动

优势 2013 年至今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化的原因，说明报告期利润的

主要来源、可能影响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，并提示相

关风险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

顾问、资产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是否具有完成业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

力及相关风险；当触发补偿义务时，为确保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协

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该利润补偿方案及保障措

施的可行性发表意见； 

（4）请补充披露不同补偿方式下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，以

举例的方式说明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。 

3、报告书披露，海立控股承诺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

度上市公司（不含联动优势及其控制的主体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应分别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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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8,000 万元、14,000 万元和 18,000 万元，累计不低于 4 亿元，上

市公司 2013年、2014年和 2015年 1-8月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5118.47

万元，2394.23 万元和 4.29 万元。若海立控股未能按《业绩补偿协议》

约定方式完成业绩补偿，则应通过减持股份所得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

现金补偿。请结合行业及上市公司发展情况等因素，补充披露海立控

股做出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海立控股是否具有完成业

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及相关风险，如海立控股通过减持股份补偿上

市公司，是否存在变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风险，请独立财务顾

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报告书披露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专用车及新能源汽车、汽

车零部件及总成类产品、家电零部件和微特电机、电机零部件、精密

模具的生产及销售，联动优势主营业务为移动信息服务、移动运营商

计费结算服务、互联网支付、移动电话支付、银行卡收单、供应链金

融、大数据服务及跨境支付。请补充披露联动优势与上市公司现有业

务是否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、其对未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，以及交

易定价中是否考虑了上述协同效应；并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

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能否发生实质性改善，本次交易是否有利

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，以及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

模式，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。 

5、2013 年度、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-8 月，联动优势前五大客

户均为中国移动及其下属子（分）公司，若以中国移动作为单一客户

主体，联动优势向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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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.75%、58.82%和 44.25%。请补充披露联动优势各项业务与中国移

动的具体联系，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的情形，客户集中度发生变

化的原因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6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尚需在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撤销《外

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，尚需取得商务部

反垄断审查批准本次交易实施经营者集中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事

项的预计完成时间及逾期未完成对公司本次交易造成的影响及应对

措施。 

7、请补充披露对联动优势的管理层及核心人员业绩奖励的会计

处理的合理性，并说明如果上市公司选派相关人员担任联动优势管理

层及核心人员参与经营管理，相关人员是否参与奖励分配。 

8、报告书披露，联动优势在移动信息服务、移动运营商计费结

算服务和移动第三方支付领域具有领先地位。请结合同行业具体公司

的经营业绩、产品资质等，详细说明联动优势上述三个领域处于领先

地位的具体依据，并提示相关风险，包括但不限于因技术革新被替代

的风险。 

9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

将增加较大金额的商誉。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

债表中商誉的具体影响，并说明相关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及对上市公司

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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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5 日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